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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生事務委員會設置準則 
 

 
第一條 有關事務，設置生物機電工程研究所研究生事務委員會（以下

第二條 為當然委員。其餘四名由本系專任助理教授以上

期期初時改選組成，委員任期一學年，連選得連任。 

第四條 

給研究生和指導教授。 

委員變更案。 

。 

第五條 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並有出

 本準則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院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OP]

 

2001.03.21 八十九學年度第七次系務會議通過 

2001.06.20 八十九學年度第十一次系務會議第一次修正 

本所為處理研究生

簡稱本委員會） 

本委員會由五位委員組成，所長

教師經系務會議推選擔任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於每學年上學

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審查研究生修業程序，並得提出書面建議

 二、審查指導教授及論文口試

 三、辦理研究所入學作業。 

 四、審查研究生獎助金之申請及核定

 五、處理有關研究生之其他事項。 

本委員會不定期召開，會議需有三分之二（含）以

席人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六條

[T  

二章    碩士班招生準則 
 
第一條 第二十二條暨其施行細則第十八條及國立嘉義大學碩博士班招

第三條 

力經所長核可者，得報名參加研究所入學考試，經錄取

第四條 試方式與計分比例等由

第五條 

，甄試方式由委員會決定，原則上以學業成績及研究潛力為審

核之主要依據。 

 
 
第

本準則依據大學法

生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本所研究生入學方式可分為考試入學及甄試入學兩種。 

凡本國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大學或獨立學院，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畢業得

有學士學位者，或同等學

後入學修讀碩士學位。 

考試入學以筆試為主，必要時可增加口試。筆試科目、口

「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決定提送系務會議通過後辦理。 

「碩士班考試入學招生委員會」由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成員推薦組成。 

甄試入學由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推薦組成「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委員會」成員五至

七人辦理甄試事宜



 

 3 

後報校核定。 

 本準則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院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OP]

第六條 招生名額於辦理招生前由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提送系務會議通過

第七條

[T  

三章    碩士班修業準則 

 

第一條 大學研究生要點，訂定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修業準則，以下簡

- 5 學年。(不含休學期間) 

學位論文考試。 

基

第四條 的研究所課程 20 學分 （不含專題討論及論

第五條 15 學分；在職生： 3 - 12 學分。(如超

出範圍需經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核可) 

指

第七條 

指導教授同意及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核可後得選擇系外老師作為共

生經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核可得更換指導教授。 

學

第十條 於本系規定日期舉行，未通過考試者得於次年或次學期重考，重

條 研究生於畢業前得經指導教授同意發表研究成果。 

其

條 本準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OP]

 

 

第

 
依據國立嘉義

稱本準則。 

第二條 修業期限：一般生：1 - 4 學年；在職生：1 

第三條 畢業要求：完成基本考核與

本考核（學位論文考試基本要求） 

需修得經指導教授及所長核可

文），及格分數為 70 分。 

每學期修業學分限制：一般生： 3 - 

導教授 

第六條 研究生於入學後第二學期開始前，需選定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為指導教授。 

本系研究生需選擇本系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作為指導教授，若因論文研究專業

需求，研究生經

同指導教授。 

第八條 研究

位論文考試 

第九條 完成基本考核者，得申請學位論文考試。 

學位論文考試應

考一次為限。 

第十一

他 

第十二條 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法令規定。 

2001.09.20 研究生事務委員會通過 

2001.10.17九十學年度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十三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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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生助學金實施準則 

第一條 研究與協助教學等相關工作，以提高學術水準及教學品

學、研究、系務工作者。 

。 

第四條

器維護等。 

裡之行政工作和電腦教室管理等。 

第五條

單元，津貼以時薪計。 

第六條 員會

第七條 公佈。申請人應備妥相關資料

 

 本準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OP]

2001.12.19 九十學年度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為獎助本系研究生從事

質，特訂定本準則。 

第二條 校方核撥到本系的研究生助學金用於獎勵協助教

第三條 本系碩士班一、二年級一般生得申請助學金

 本系研究生協助工作之種類及內容如下： 

1、實驗助教：協助教學實驗之準備，實驗進行時，儀器之調整及報告批改、實

驗結束後實驗室整理等。 

2、實驗室管理助教：協助教學實驗課程之改進、實驗室管理、儀

3、行政與電腦助教：協助系

 助學金支領之原則如下： 

1、實驗助教：以協助實驗課每週授課一小時為一

2、其餘各項支援工作之助教：津貼以時薪計。 

凡領取助學金者需定期接受考評，表現不佳者，任課老師可送研究生事務委

審議，經評定不適任者，得停發助學金，嚴重者得取消其往後申請資格。 

每學期所需助教名額與支領金額標準於學期開學時

於公布後兩週內向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提出申請。

第八條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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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程序表 

 
工 作 事 項  

 
第

時 間  

第二學期  

開始以前  
選定指導教授，決定選課計畫表 （附件一）。 

第二學期  

結束以前  
繳交論文指導教授名單通知書 （附件二）。 

第三學期 

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前 

繳交論文研究計劃書 （附件三:碩士論文計畫書審查表）。

第四學期  

五月三十一日以

前 

1. 擬在當學期口試者，向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提出學位考試

申請書 （附件四）。學位考試申請書需併同檢附論文

考試通知書 （附件五）。 

提出學位考試申請者，得由指導教授提出延期

考試。  

2. 未能如期

第四學期  

 口試前兩週 

由指導教授簽署論文指導教授推薦書（附件六）後併論文

初稿繳交至研究生事務委員會代轉給各論文口試委員。  

第四學期  

六月三十日以前 
通知書

完成並通過論文口試。 

繳交學位論文考試結果  （附件七）及論文口試委員

審定書 （附件八）。 

第四學期  

(

之論文

校定日期)  

依論文口試委員意見，修正論文，並依照本所規定

格式（附件九）繳交論文兩本置於系所辦公室。  

第四學期  
辦理離所手續

  
 （附件十）與離校手續。  

備  註 1、未能如期通過論文口試者，後續修業程序依學校規定處

2、

需要時請同學於申請

修業程序時上網列印最新表格。 

理。 

以上附件放置於註冊組網頁之＂研究生教務相關事項＂

項下＂研究生論文申請表格＂，有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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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碩士論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 

 

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簡稱本準則）。 

專任助理教授以

第四條 

第五條 種書面文件提交系主任審核後送研究

授以更

(一)

    時，不以原指導教授指導之研究計畫成果，當作學位論文之主體」。此聲明書

一份留系辦公室。聲明書於系主任核備後一

第七條 

請求委員會進行瞭解

第八條 達修業年限最後一學期（碩士班學生第八學期）且符合本系研究生申請口

處理

學位考試成績不予承認。 

十  本準則未儘事宜，由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會議決定。 

第十一條  本準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一條 國立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為規範論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之互動關係，特訂定

碩士論文指導教

第二條 研究生於入學後第二學期註冊前，必須選定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為指導教授，否

則不得註冊。 

第三條 研究生經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核可得選擇系外指導教授，但需有本系

上教師共同指導。 

每位指導教授每年最多可以指導碩士生為招生名額的五分之一。 

研究生中途欲更換指導教授時，需準備以下兩

生事務委員會核備，若無違反系相關規定，於十日後自動生效。更換指導教

換一次為限且需在學位口試一年以前辦理。 

 研究生更換指導教授聲明書。聲明「在未得原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 

需正本兩份，一份給原指導教授，

週內送達原指導教授。 

(二) 研究生更換指導教授申請書。  

第六條 在合於規定之情況下，研究生如有兩位以上指導教授，則前述第二條至第五條所述

之「指導教授」應包括所有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因故主動提出終止指導關係時，應以書面向研究生事務委員會報備，委員

會應通知研究生依第五條之規定申請更換指導教授，研究生得

以確保其權益。若因原指導教授提起更換而一時無法找到新的指導教授時，得由研

究生事務委員會安排數位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共同指導。 

研究生已

試資格，仍無法獲得指導教授同意進行學位論文口試，可向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提出

申訴。 

研究生提出申訴後，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應依相關之程序處理，並於一個月內將

結果書面通知申訴之研究生。 

2004.6.21 九十二學年度第六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九條 研究生未依本準則規定而逕自更換指導教授時，其

第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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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選課計畫表國立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__  日期：____年____月____日 
主修領域：  

課程代號  學分 成績 

            □預定選修 
       （本表請以工整之正楷填寫）   □第____次修改 
姓名：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 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名稱

 共同必修  專題討論（Ⅰ） 1  
必   與必選  專題討論（Ⅱ） 1  

   專題討論（Ⅲ） 1  
   專題討論（Ⅳ） 1  

修 士論文   碩 6  
      

      
      
      

選      
      

修      
      

課      
      

程      
      
      

總學分                              
指導教授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本文件更新日期：91 年 09 月 17 日 

 
--

#  如有更新請採用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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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        系所      碩士 研究 論 導教 名

 一、研究生資料： 

姓 名 學 號性 別身 分 證 字 號 出 生 年 月 日 絡 人 姓 名關 係 備  

 

 

  

  

   

組

  

班

      

文

 

指

    

授

  附件二 

 

  註

生

連

單

      年 月 日    

 

現在住址  
電 

話 

住家  

永久住址  行動  

論 文 題 目  

 二、指導教授名單（含校外）： 

服 務 單 位 級 職 姓 名性 別電 話 通  訊  地  址 備 註 

主指導教授 
      

      

註 .依據本校研究生章程第十條規定，研究生入學後，於第二學年開始時，應將論文指導教授名單送請學

（所）主任認可。 

2.論文指導教授名單經送請系主任（所長）同意後，由系（所）辦公室留存。 

 

系:1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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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 ：   任（所長）： 授       系主   



 

附件三 
國立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論文計畫書審查表 

一、 基本資料 

論文題目  

研究生姓名  

指導教授  

口試委員  

二、 

題目：

審查意見（篇幅不足時請另紙繕寫） 

 

前言與文獻探討： 

 

 

材料與方法（含理論推導與實驗）： 

 

 

 

 

初步結果： 

 

 

其他（含論文撰寫方法與格式）： 

 

 

總評（敬請務必填寫）：

 

 

 

 

 

 

請簽名：             

 11 



 

 12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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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學年度第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學號  姓名
學系（研究

□碩士班  □博士班

國立嘉義大學碩、博士學位考試申請書 
學期    

  系所別
所）

論文

題目 
 

考試

時間 
年 月 ） 午 時 分 

考試

地點
本系（所）       教室日（星期 

資 

格 

審 

核 

填） 

                      2. 

3.                                4. 

5  6. 

□申請人已修畢本所規定應修學分       

□申請人已修畢本所規定必修及必選科目：（若無則免

1.          

.                               

□本所無規定必修及必選科目 

 學分 

□申請人符合本所有關研究生修業規定（博士生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日期： 年 月

日。） 

檢附□歷

    □當學期 單影本（本學期修讀中之科目及學分未顯示於歷年成績表時，則應檢附之） 

要一份 

□指導教授推薦函

年成績單（須

選課確認

□論文摘

經所長及承辦人員成績初審合格） 

 

學 

位 

考 

試 

委 

員 

 姓 名
符合委員資格款次 

 服務單位及職稱 最高學歷 電     話 
暨教師證書字號 

（召集人） 

   
教字第            號

符合第       款次資格

    
符合第       款次資格

教字第            號

 
符合第       款次資格

   
教字第             號

    
符合第       款次資格

教字第             號

    
符合第       款次資格

教字第            號

備註：申請學位考試後，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舉行學位考試，應於學期結束日之前填寫撤銷申請

書報請同意撤銷，逾期未撤銷亦未舉行考試者，以一次不及格論。 

 

系所承辦人   系  ：    所主管：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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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長：                                  
保存年限：2年 

01-1802 
註冊組：奉核可後，請送本組製 

(教務組)  發學位考試委
表單編號：022-3-

員聘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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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立嘉義 通知書 

       

學

三

本校蘭潭校區（嘉義市學府路 300 號）農學院

園藝館會議室舉行，敬請屆時撥冗出席為荷。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年  月  日  

 

大學學位論文考試

本校九十三學年度第一學期             

系碩士班研究生         論文考試訂於九十

年  月  日（星期   ）上（下）午  時，在

此   致 

 

先生 

學系（研究所）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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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文指導教授推薦書 

 

 

 

  

國立嘉義大學碩士班研究生 
 

論

                   研究所                    組 

                           君所提之論文（題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係

 

由本人指導撰述，同意提付審查。 

指導教授                        (簽章) 

系（所）主任                      (簽章) 

                          ____年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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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七 

國立嘉義大學碩、博士學位考試結果通知書 

期 

應

考

研

姓 學號  
系 所 

組 別 

系所

組

□碩士班  □博士班

                        

學年度第   學

名  

究 論文

題目 
               

生 

考試時間  年    月    日   午    時 

考試地點  

考試結果 
一、及格或不及格： 

二、總平均成績：          分（請以國字大寫書寫） 

考試委員

簽名 

                       

  ╴╴╴╴╴╴╴╴╴   ╴╴╴╴╴╴╴╴╴   ╴╴╴╴╴╴╴╴╴ 

 

╴╴╴╴╴╴╴╴╴   ╴╴╴╴╴╴╴╴╴   ╴╴╴╴╴╴╴╴╴ 

                       
╴╴╴╴╴╴╴╴╴   ╴╴╴╴╴╴╴╴╴   ╴╴╴╴╴╴╴╴╴ 

注意事項 

 
一、依本校「學位考試辦法」規定：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三

人出席，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席，始能舉行。 

二、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評分以一次為限。 

三、學位考試成績以出席委員評定分數平均決定之，但若碩士學位考試有

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博士學位考試有三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評定

不及格者，以不及格論，不予平均。 

四、本表一式二份，考試通過後，請於一個月內（第一學期提出論文者於

一月底前、第二學期提出論文者於七月底前）將本通知書由指導教授

及系所主管簽章後，一份留所存查，一份送交教務處註冊組（教務

組）登錄成績（成績送出時，論文須完成定稿）；系所承辦人並通知

該生完成離校手續。逾期未送交成績或各系所規定課程不及格者，將

取消當學期所提出論文之申請，另未依期限辦理離校手續者，下學期

仍須補辦註冊手續。 

 

指導教授：    系所主管：                

保存年限：永久 

表單編號：022-3-01-1804 



 

 18 

                         附件八 

國立嘉義大學碩士班研究生 

論 文 口 試  定 書 

               

 委 員 審

 

 研究所              君所提

論文 

本委員會審議，認定符 碩士資格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    員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指 導 教 授                               

之

 

經 合

 

 

 簽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 題  目 ) 

(簽章)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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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國立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論文格式及撰寫要點

 

一、論文按順序包含：封面(Co le Page)、簽名頁(Signature 

Page) 、 誌 謝 (Acknowledgements) 、 摘 要 (Abstract) 、 目 錄 (Table of 

Contents)、前言(Introduction)、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材料與方法

(Mat 、結論

(Conclusions)、參考文獻 。摘要包括中文及

英文兩種，均排列於前言之前。且中文摘要列於英文摘要之前。 

 

二、內文之書寫： 

1.封面、標題頁、簽名頁及目錄請參考範例。 

2.中英文摘要約500至1000字，以一面能完成為限。內容應涵蓋研究之目的、方

法、結果與結論，且內容須完整易於瞭解,切忌1、2、3…等條列式書寫法。

中英文摘要之內容須一致。於末尾應註明中英文關鍵詞(Keywords)各3～5

個。 

3.文字敘述之編號：內文章節用1.1或 。圖表按章以圖1-1，表1-1等順序表

示。表格及圖片均應有一獨立完整之內容；表格之標題應列在表格上方，圖

片之標題則列在圖片下方

4.頁碼之編排：正文前之頁碼以小寫羅馬字i, ii標示，誌謝為第i頁;正文則以

阿拉伯字1, 2標示。頁碼須置於底部中間。 

5.排版邊界：論文打字時以 3公分，右邊界2公分，

天地均留空2公分

6.數字與單位 

(1).文字敘述中之數字，除十位以 數字表示。 

(2).單位一律採用SI Units(國際單位)，其規定詳美國農業工程師學會出版

之ASAE Standards。如需要採用其他單位如台制或英制者，須以SI制為主

要單位，而再以括弧

(3).習見之符號、如： 用中文。專門名詞無適當譯

名者，從原文。 

7.照片限用原始攝影而富有 片之內容如涉及大小，則應

嵌入大小單位

8.參考文獻： 

(1).以確經引用者為限。 

(2).中日文者以姓氏筆畫多少為序，英 文者以姓氏之字母先後排列。並

按中文、日文、英(歐)文之次序排列。如同一人有數篇時，應按發表年次

之先後排列。 

 

 921022 修訂 

ver)、標題頁(Tit

erials and Methods)、結果與討論 (Results and Discussion)

 (References)及附錄(Appendices)

1-1

。 

19x26公分大小為限，左邊界

(含頁碼)。 

下之數字外, 請用阿拉伯

列明其他單位。 

m；kg；ppm；pH等不必另

學術或說明價值者，圖

之標示。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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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歐)文雜誌名稱能縮寫者請用縮寫，縮寫方法以學術界通用為準。可

參考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O4-1984(E)。 

(4).正文中引用參考文獻時，以括號註明作者姓氏及發表年份，或作者之後

,1960)，

992)。作者

若超過三人(含三人)，英(歐)文用(Smith et al., 1990)，中文採用(陳等

人, 1989)。 

(5).參考文

1.作者 5.卷及期號  6.頁

數。例如: 

(a) Cram, W. E. 1924. The red squirrel.  J. Mammalogy 5(1): 37-41. 

(b) Taiganides, E. P. and T. E. Hazen.1966. Properties of farm 

animal excreta. Transactions of the ASAE 9(3): 374-376. 

(c) Powers, J. B., J. T. Gunn and F. C. Jacob. 1953. Electronic 

color sorting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Agric. Eng. 34(3):149-

154, 158. 

農業工

程學報 35(4): 73-82。 

室環境

及室內搬運模型之研製。嘉義技術學院學報 67:27-48。 

: 

for Engineers. 3rd 

(b) 盧福明。1986。農產加工工程學。初版, 143-214。台北:茂昌。 

(7).書之一部份 (此書通常為多人合寫之組合, 並有人主編) 

Overstreet, H. A. 1925. The psychology of effective writing. In 

"Effective Report Writ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ed. W. H. 

Pierce, 87-109. Chicago: Graphic Publishing Co. 

(8).會議記錄或專集 (Proceedings) 

(a) Miller, F. R. and R. A. Creelman. 1980. Sorghum -- A new fuel. 

Industry Research 

son, 219-232. 

(b) 李哖。1992。臺灣切花產業之發展策略規劃。出自"花卉栽培技術與產

以括號註明年份。例：(Smith, 1985)，Smith(1985)，(林與張

(Smith and Kline, 1968)，(Smith, 1985; Wang and Lin, 1

獻若為期刊上之論文, 可依下列次序書寫: 

姓名  2.出版年  3.論文篇名  4.期刊名稱  

(d) 田秉才、陳世銘、馮丁樹。1989。檸檬顏色選別裝置之研製。

(e) 艾群、黃慶祥、陳文彬、黃裕益。1999。利用電腦圖面監控溫

(6).參考文獻若為圖書單行本時, 可依下列次序書寫: 

1.作者姓名 2.出版年 3.書名 4.版次 5.頁數 6.出版地 7.出版社。例如

(a) Holman, J. P. 1978. Experimental Methods 

ed., 405-427. New York: McGraw-Hill. 

In "Proc. 35th Annual Corn and Sorghum 

Conference", eds. H. D. Londen and W. Wilkin

Washington, DC: Am.  Seed Trade Assoc. 

業規劃研討會專集"，張學琨、傅仰人主編，207-235。桃園：臺灣省桃

園區農業改良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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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艾群、洪滉祐、林正亮、黃清旺。1994。快速機器視覺應用於雞蛋殼

裂縫檢測之研究 論文發表會論文摘要集"，

68-69。台北：中華農業機械學會。 

(9).會

Rumsey, T. R. 1985. An anisotropic model for air flow in beds of 

rice. ASAE Paper No. 85-3554. St.  Joseph, MI: ASAE. 

碩博士論文 

士論文。台北: 台灣大學農業

 

三、裝訂: 

０磅淺櫻草黃之雪銅紙外，均採用白色Ａ４尺寸紙張列

印（影印紙）。 

。出自"八十三年度農業機械

議論文 (Conference Paper) 

(10)

邱奕志。1990。分級機並列式出料之設計。碩

機械工程學研究所。 

1. 論文除封底面用二０

2.書背、封面、第一、二頁與目錄之式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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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論文書背)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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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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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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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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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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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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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碩
士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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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
○
○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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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頁） 

 

國立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碩士論文 

 

Department of Biomechatronic Engineering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中文題目 

 

Title in English 

 

指導教授： ○○○博士 

 ○○○ Ph. D. 

 

研究生：○○○ 

（英文姓名） 

中華民國  九十 年 十一 月 

Nov.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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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cm x 19.0cm or A4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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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碩士班研究生 

 

 

(第一頁) 

 

論文指導教授推薦書 

 

                研究所          組 

             君所提之論文（題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係由

本人指導撰述，同意提付審查。 

 

 

指導教授                        (簽章) 

系（所）主任                      (簽章) 

                         ____年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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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頁) 

國立嘉義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 業論文 系碩士班研究生畢

 

題目：  

姓名：                 學號：  

 

學位考試委員審定書： 

『  ***********  君所提之論文，經本委員會審查通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過合於碩士資格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會 

主 持 人： 

○○大學○○學系 

○○○  教授                            ( 簽名 )      

論文考試委員： 

○○大學○○學系 

○○○  教授                            ( 簽名 )      

○○大學○○學系 

○○○  教授                            ( 簽名 )      

 

論文口試及格日期： 

中華民國   九  十  年  十  二  月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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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國立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研究所研究生離所手續簽單 

(請各位教授與單位簽名並加註日期與意見) 
 

姓名：                       學號：                     
艾  群 教授  
林正亮 教授  
林慶福 教授  
黃清旺 副教授  
黃慶祥 副教授  
洪昇利 副教授  
沈德欽 副教授  
洪滉祐 副教授  
楊仁岡 副教授  
陳文彬 副教授  
李春壽 副教授  
丁慶華 副教授  
楊朝旺 助理教授  
洪敏勝 助理教授  
林 砂 講師  
邱活泉 講師  
連振昌 講師  
黃文祿 講師  
郭鳳瑞 講師  
邱永川 講師  
黃膺任 講師  
朱健松 講師  
吳德輝 講師  
林文進 技士  
梁瑞毅 技士  

 

所長簽名： 

 

 

 

           #  如有更新請採用最新版本 

#  本文件更新日期：94 年 0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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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國立嘉義大學研究所博､碩士學位考試撤銷申請書 

    學生 U       U

已申請      學年度第  學期

學位考試，茲因 U                U

，

請准予撤銷本學期申請之學位考試。謹陳 

指導教授 

系（所）主任

 

學  生 U            U

謹陳 

系所別： U            

 

□博士生        □碩士生 

學號： U                  

U     U

年 U     U

月 U    U

日 

說明： 

一、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若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舉行學位考試，應於學

校行事曆規定學期結束日之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 

二、本申請書陳指導教授及系所主任簽章同意後，請送教務處註冊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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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二 

博碩士論文授權書 

(國科會科學技術資料中心版本，93.2.6)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論文為本人在＿＿＿＿＿＿＿＿＿大學(學院)＿＿＿＿＿＿系所 

＿＿＿＿＿＿＿組＿＿＿＿＿＿學年度第＿＿＿學期取得＿＿＿士學位之論文。 

論文名稱：＿＿＿＿＿＿＿＿＿＿＿＿＿＿＿＿＿＿＿＿＿＿＿＿＿＿＿＿＿＿ 

 

□同意   □不同意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論文全文資料，授予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料中心(或其

改制後之機構)、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得不限地域、時間與次數以微縮、光

碟或數位化等各種方式重製後散布發行或上載網路。  

本論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利（未申請者本條款請不予理會）的附件之一，

申請文號為：＿＿＿＿＿＿，註明文號者請將全文資料延後半年後再公開。 

□同意   □不同意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論文全文資料，授予教育部指定送繳之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

館，為學術研究之目的以各種方法重製，或為上述目的再授權他人以各種方法重製，不限

地域與時間，惟每人以一份為限。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立讓與及授權契約書。依本授權之發行權為非專屬性發行權利。依

本授權所為之收錄、重製、發行及學術研發利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不同意之欄位若未

鉤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           

研究生簽名：                 學號： 

日期：民國   年   月   日 

1. 本授權書(得 HUhttp://sticnet.stic.gov.tw/sticweb/html/theses/authorize.htmlUH下載或

至 HUhttp://www.stic.gov.tw UH首頁右下方下載) 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 授權第一項者，請確認學校是否代收，若無者，請個別再寄論文一本至台北市(106)

和平東路二段 106 號 1702 室 國科會科學技術資料中心 黃善平小姐。(電話:02-

27377606 傳真：02-27377689) 

 



 

 31 

附件十三 

碩士班研究生更換指導教授申請書 

學 號  學 生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出 生 日 期   年  月  日 

聯 絡 電 話  

行 動 電 話  0BE-mail  

聯 絡 地 址  

戶 籍 地 址  

指 導 教 授 姓 名  

（第一指導教授） 

  

原指導教授簽名    

新指導教授姓名  

（第一指導教授） 

  

新指導教授簽名    

審 核 意 見  

 

系主任： U         U       研究生簽名： U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注意事項： 

1. 依本系論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研究生必須於選定論文指導教授

(以下簡稱指導教授)後，持申請書送系辦公室登記。 

2. 本表經系主任審核後送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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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國立嘉義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碩士班研究生更換指導教授聲明書 

依本系論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準則，學生
U

      
U

（學

號：
U

        
U

）因故更換指導教授，在未得原指導教授之書面同意

前，不得以與原指導教授（
U

        
U

）指導之研究計畫或研究

成果，當作與新指導教授之共同研究成果、發表著作或學位論文的任意

部分。特此聲明。 

  敬   陳 

所   長 

立書人： 

日期：  年  月  日 

註：1.申請書一式兩份，一份所辦公室留存，一份送原指導教授。 

2.更換指導教授之研究生舉辦學位論文口試十天前應將一份論文稿送

原指導教授親自簽收。如發生對聲明書相關之爭議，原指導教授

應於口試五天前向系方提出申訴，提出申訴後，口試暫停；由研

究生事務委員會於一個月內裁決之。 

3.研究生未依規定逕自更換指導教授時，其學位考試成績不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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